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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1. 本通告載述金管局員工離職後就業的政策及程序,其中包括在這方面的既定

政策與做法及若干修訂,並特別提醒員工有關的法律條文,以及澄清避免利益

衝突的程序。本通告取代金管局行政通告第1/2006號。除D部所述的管制期

(只適用於高級經理及以上職級員工)外,本通告所述政策及程序適用於金管

局全體員工。本通告所載規則適用於所有形式的僱傭關係終止個案(不論由

僱主或員工提出)。 

 

2. 金管局就業政策其中一個目的是聘用具適當資格的員工,以能有效地履行金

管局的政策目標及靈活回應工作重點的新要求。金管局大部分員工均從私營

機構招聘,而儘管金管局在招聘員工時都希望對方會視此為終生職業,部分員

工日後難免會轉投私營機構另覓新職。事實上,私營機構與金管局之間保持

某程度的人才流動性,可令彼此間交流專業知識與經驗,亦有利於維繫香港金

融體系的穩健及健全,正好符合金管局其中一項主要政策目標。因此,金管局

的聘用條件已考慮到金管局與部分員工的僱傭關係只會維持一段時間的事

實,尤其是金管局員工並不如公務員那樣,在退休或受僱一定時間後能享退休

金保障。 

 

3. 金管局員工離職後轉投其他機構不會構成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對維持金

管局的公信力及工作成效極其重要。一般而言,可能構成金管局員工(或前任

員工)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有以下幾類: 

 

仍任職於金管局而在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期間: 

• 有機會接觸金管局內保密或屬商業敏感性質的資料,該資料可能對員工

未來僱主有價值 

• 參與可能令員工未來僱主具體受惠的決定或政策制訂 

• 參與金管局與員工未來僱主的法定、監管、合約或其他形式的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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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離開金管局而在新職工作期間: 

• 受聘於與其以往任職金管局期間的職務有關的項目或工作 

• 受聘的工作涉及向其金管局舊同事進行游說或近似形式的接觸。 

 

 員工應注意不論金管局的現職或前任員工均須遵守法定或其他一般法律條

文,切勿濫用其受僱於金管局的崗位或任職金管局期間可能取得的保密資

料。這些條文適用於金管局各級員工,並且不受任何時間限制,其內容摘要載

於下述B部。全體員工均須熟悉有關條文及責任。 

 

4. 為有助防止或減少潛在利益衝突,所有員工在終止僱傭關係前的通知期會接

受離職管理安排,其內容摘要載於下述C部。離職管理安排的目的是確保曾參

與任何敏感工作的員工,需經過一段適當的時間,才開始受聘於可能與金管局

具有重大直接關係的任何機構。 

 

5. 高級經理及分處主管會接受一個為期6個月的管制期(或若為助理總裁及以

上級別的員工,包括金融管理專員,管制期則為12個月)。在管制期期間,員工

須獲得批准始可於香港接受若干形式的聘任,其有關安排載於D部。實施管制

期的目的是要進一步防範較高級別員工在轉職時可能構成的利益衝突或不

當使用金管局應予保密的資料,與此同時亦避免限制員工選擇職業的自由或

謀生能力。儘管管制期只適用於高級經理及以上級別員工,全體員工均應注

意與仍處於管制期的前任員工接觸的規則,有關細節載於E部。 

 

B. 法定及其他法律條文 

 

6. 員工應注意下述法律條文,以助避免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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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保密條文 

 

7. 視乎金管局員工本身的工作性質而定，他們須遵守多項有關保密責任的法定

條文，而當中一項主要的法定條文是《銀行業條例》第120條。«銀行業條例

»第120條(載於附件A)規定,金管局員工在根據該條例行使任何職能時獲悉

的資料均須保密與協助保密。該保密條文適用於金管局全體員工(不論任何

職級),並在其終止受聘於金管局後仍然適用。違反這些條文即屬刑事罪行,

可被判罰款或監禁。任何人(個人或法人團體)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任何

人違反«銀行業條例»第120條,亦屬犯罪,並可處以相同的刑事罰則。 

 

8. 認可機構若干職位的委任,均須根據«銀行業條例»第71條獲得金融管理專員

的批准。金管局前任員工若有違反«銀行業條例»第120條,或其是否符合適當

條件受到任何其他方面的質疑,金融管理專員將會考慮拒絕或撤回有關批

准。若認可機構及/或其人員曾鼓勵或協助金管局前任員工違反上述保密條

文,金融管理專員亦可能對該認可機構及/或其人員採取監管行動。 

 

 一般保密條文 

 

9. 法院承認員工對僱主有責任對其接獲明顯屬保密性質的資料保密。法院亦有

權在僱傭關係終止後仍然強制執行該保密責任。 

 

 «防止賄賂條例» 

 

10.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公職人員索取或接受任何職位、僱用或合約作為給予

公事優待的回報,即屬刑事罪行。在«防止賄賂條例»下,金管局全體員工均為

公職人員。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about-the-hkma/the-hkma/careers/annex_a_ptep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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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離職管理 

 

11. 除處於試用期的員工以外,助理總裁及以上職級員工終止僱傭關係的標準通

知期為6個月,分處主管及高級經理職級員工為3個月,所有其他職級員工為1

個月。金管局員工應參考自己的聘用條款。金管局的政策是按需要盡量利用

通知期,以確保即將離職的員工能遠離敏感或可能令其在日後任何受僱職位

構成利益衝突的職務。 

 

12. 不論是由員工或金管局發出終止僱傭關係通知後,主管(人力資源)(或若屬助

理總裁及以上職級員工的個案,則助理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將會立即與員

工的上級及員工本身商討離職管理計劃,以決定 

 

• 通知期內應將員工哪些職務(如有)轉派其他員工負責 

• 通知期內應停止員工接觸哪些類別的資訊,不論書面形式、供會議用或透

過資訊系統查閱的資訊 

• 員工於通知期的工作計劃,包括放假安排 

• 有關空缺的接任計劃,包括署理或兼署理同一職級的安排。 

 

 制訂離職管理計劃時應按適當情況諮詢即將離職員工及管理層其他成員,並

將該計劃的主要內容存檔。 

 

13. 若即將離職員工的所有或大部分職務均屬敏感性質,便可能需要將該員工完

全調離其主要職務,再將其轉派處理非敏感性質的特別職務。在這些情況下,

主管(人力資源)(或若屬分處主管及以上職級員工的個案,則助理總裁(機構

拓展及營運))將會按適當情況聯同高級管理層,就這些特別職務(可能包括在

金管局主要辦事處以外地點執行的職務)作出所需安排,以及安排在覓得接

替人選前由其他員工暫代有關原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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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員工發出或接獲終止僱傭關係通知後,主管(人力資源)(或若屬於分處主管

或以上職級員工的個案,則助理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將會盡快向該員工再

次傳達本通告,並提醒他注意本通告所載的政策及規則。 

 

D.     高級經理及以上職級員工的管制期   

 

15. 屬於金管局高級經理及以上職級的員工或前任員工必須事先取得金融管理

專員(或若為金融管理專員,則須取得財政司司長)的批准方可於與金管局終

止僱傭關係後的6個月內(或若為助理總裁及以上級別的員工,包括金融管理

專員,則為12個月內)在香港 

 

(a) 以本人名義從事業務; 

(b) 成為某合夥企業的合夥人; 

(c) 成為某公司的董事;或 

(d) 成為某機構的僱員(不論是否全職)。 

 

16. 金融管理專員在決定是否批准助理總裁及以上職級員工的申請時(或若為金

融管理專員,則指財政司司長作出有關決定時),將會考慮由外匯基金諮詢委

員會轄下管治委員會主席及另外兩名成員(從財政司司長委任的一組人士中

以輪值方式得出)組成的小組的意見。 

 

17. 若受僱於以下機構或組織,則無需取得批准 

 

(a) 附件B所列任何一間組織; 

(b) 香港特區政府或司法機構; 

(c) 任何非商業性質的地區或國際組織; 

(d) 中央政府當局;或 

(e) 並非主要從事商業營運的任何慈善、學術或其他非牟利組織。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about-the-hkma/the-hkma/careers/annex_b_ptep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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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決定是否給予批准時,批核當局將會考慮 

 

(a) 有關組織與金管局之間關係(如有)的性質,以及有關員工在受僱金管局

期間參與(如有)該項關係的性質與程度; 

(b) 有關員工按照(a)項所述關係的參與(如有)可能令其在新職位構成實際或

潛在的利益衝突; 

(c) 有關員工在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期內與敏感職務的隔離是否足夠消除或

盡量減少(b)項所述的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 

(d) 有關員工在接受新工作時會否引起公眾在有充分理據下產生負面觀

感，令金管局尷尬或損害金管局的形象,或令他人認為有合理理由擔心有

延取報酬或利益的情況;以及 

(e) 給予批准會否因任何其他理由而違反公眾利益。 

 

19. 批核當局根據本套規則給予批准時將會附帶以下適用於整段或部分管制期

的條件: 

 

(a) 除若干例外情況外,前任員工在管制期內不應就任何與金管局的工作或

職務有關的事項與後者聯繫;以及 

(b) 前任員工在新職位不應處理其在受僱於金管局期間曾參與的法定行動

所涉及的事項。 

 

20. 視乎個別情況而定,批核當局可能會附帶其他條件。 

 

21. 如不給予批准,批核當局須向有關員工提出理由,但仍須符合法律限制的條文

或其他保密考慮。 

 

22. 現職或前任員工若對金融管理專員根據本套規則作出的決定感到不滿,可向

財政司司長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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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若根據本套規則現職或前任員工日後的受僱計劃須經批准,該等員工便應盡

早在管制期內或管制期開始前提出要求獲准的申請,並提交足夠資料,以供批

核當局全面審核。有關員工可向主管(人力資源)查詢有關申請所需提交的資

料。申請過程絕對保密。 

 

E.     管制期內及管制期後金管局現職與前任員工的聯繫  

 

24. D部所述就管制期間對金管局前任員工實施的附帶條件,將會包括與金管局

現職員工接觸的限制,但以下情況可屬例外: 

 

(a) 金管局員工為履行法定職能或職責所需的通訊;  

(b) 有利於達致金管局工作目標的通訊,例如前任員工舉報某違反監管的事

件;以及 

(c) 就前任員工受僱於金管局的關係與人力資源部門員工進行的通訊。 

 

25. 除這些例外情況外,現職員工在前任員工管制期內不應就有關金管局的工作

或職務的任何事項與前任員工接觸或溝通。若該等接觸或溝通由前任員工主

動作出,不論是否屬於例外情況,現職員工均應以書面形式記錄,並向其分處

主管(或若屬分處主管的個案,則向有關的助理總裁)報告,再由後者通知主管

(人力資源)或助理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主管(人力資源)或助理總裁(機構

拓展及營運)將會聯同首席法律顧問辦事處決定有關的接觸或溝通有否抵觸

對該前任員工在管制期內施加的任何條件,並向高級管理層建議應採取的行

動。若對該等接觸或溝通是否屬公務性質有疑問,應向主管(人力資源)或助理

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查詢。 

 

26. 金管局前任員工與現職員工進行社交接觸不受限制,但現職員工接受仍處於

管制期的前任員工的社交邀請時應審慎處理,並對社交場合中與金管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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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職務有關的任何接觸或溝通提高警覺。與金管局的工作或職務有關的任

何接觸或溝通,均應按照第25段所述的報告程序處理。 

 

27. 任何員工若有理由相信金管局某前任員工(不論其職級或是否仍處於D部所

述的管制期)可能違反«銀行業條例»的保密或其他有關條文,或上述B部所指

任何其他法例,或知悉涉及某前任員工而可能構成利益衝突的情況,便應通知

上級,再由其通知助理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助理總裁(機構拓展及營運)繼

而會徵詢首席法律顧問辦事處的意見,並由高級管理層決定應採取的行動。 

 

28. 主管(人力資源)將於一資料庫備存目前處於管制期的前任員工的名單,以供

金管局全體員工查閱。另一資料庫則備存前任員工的名單,並註明其曾服務

的部門,以供分處主管及以上職級的員工查閱。 

 

 

 


